耸人听闻，不吃“问题营养餐”要罚款？

　　　　刘鹏   乌鲁木齐市翠泉路614号鲁班温馨花园小区物业部办公室

　　2012年4月9日，云南镇雄县300多名学生，在吃了学校统一供给的营养餐后出现腹泻、高烧等不适症状。记者从孩子们口中得知：“当天吃了米饭、豌豆、小瓜、葵瓜，豌豆闻起来是臭的，很难闻；但是不吃不行，要被罚款，老师说不吃，一次要罚10元。”（据4月22日央视）

　　从学校采购的3元营养餐被曝光市价只有2元，到一些学校采购萨玛其等并不营养的食品，再到营养餐费被克扣，到营养餐吃得学生腹泻、高烧……如此多发的营养餐问题，给人的疑问就是：营养餐不营养也就罢了，难道连最起码的安全也保障不了吗？小小的3元营养餐，水到底有多深？到底还有多少可以钻的漏洞？

　　我们且抛开云南镇雄县“问题营养餐”中的豌豆是不是臭的，学校是如何采购蔬菜，如何管理的，连最起码的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或《食品卫生许可证》都没有的食堂，到底执行的是什么样卫生标准等问题，仅从该校老师的态度看来，就难免感觉有点儿耸人听闻：不吃营养餐，“一次要罚10元”！？

　　实在是搞不明白说这话，到底是个别老师用来吓唬学生的，还是学校的统一口径？而这话其中又包括着怎么样的含义和逻辑？试问：哪一条法律和法规，规定了老师和学校有权力对学生进行罚款？当然，一顿营养餐才3元，一顿不吃就罚10元，这话里吓唬人的成分显然要多一些，但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排除学校的强暴逻辑，排除学校真的不会因为个别学生不吃而强行地、违法地罚款？

　　而从营养餐这一事情上来说，3元的营养餐，不管学校等相关单位将其采购成水牛奶，还是做成臭豌豆，其所有权都是学生自己的，这是国家给予学生的权力。学校等不过是具体将这项权利分配给学生的实施者。面对学校提供的营养餐，如果学生觉得其并不营养，甚至也不安全，当然是有权力拒绝食用的，甚至是有权利向有关部门举报的。何以就有了“不吃不行”，“不吃，一次要罚10元”？难道学校将臭豌豆等明显不安全的食品提供给学生，学生明知道可能会中毒，也要无条件吃下去吗？

　　然而，所谓“态度决定一切”，从当事学校老师的这个态度中，我们也不难看出来，在学校等强势面前，弱势的学生，对其所应该享有的营养餐，该如何吃，吃什么，都是没有发言权的。当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却没有了发言权，国家营养餐计划的正常推行，显然就得依靠严格、明确的，强而有力的，从资金划拨到一颗豌豆的采购都有明确规定的制度来保障。

　　对此，我们拭目以待！

　　相关新闻

　　云南学生吃营养餐不适续：称怕罚款吃发臭豌豆

　

